
《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技术规范》 

解读 
一、文件编制背景 

锂离子电池（LIBs）具有高能量密度和长循环寿命，在智能电子、新能源汽

车和大规模储能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预计到 2025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的出货量

将达到 1.5TWh。在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中，磷酸铁锂（LiFePO4）电池因其出色

的循环稳定性和高安全性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及大规模储能领域，出货量占

据市场超 60%。然而，LiFePO4电池寿命仅有 8 年～12 年，因此预计到 2030 年，

仅电动汽车退役的 LiFePO4电池就将达到 210万吨。我国以深圳市为新能源汽车

前沿试点，未来废旧电池产量将为全国之首。 

由于废旧电池中含有金属元素和有毒有机电解质，因此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和回收，但目前锂电池回收存在成本高、工艺复杂、回收效率低等问题。开发高

效、绿色的退役锂电池回收处理方式，必将有效避免新能源行业二次污染。其原

因是废旧锂电池内部含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以及危害环境的含氟物质。随意填

埋或者燃烧退役锂电池将会严重危害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退役锂电池中含有

宝贵的锂资源，有效回收策略能够维持锂电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废弃物环保和资源再生利用

两大问题。在工艺技术上，工业上以湿法和火法为主，国外的技术路线以火法为

主，利用高温冶金法将动力电池直接高温还原，电池外壳、负极材料、塑料隔膜

等组分提供还原剂和能量，最终以金属合金的方式回收，在回收过程中同时对气

体进行净化。高温还原的金属合金将经过酸浸后经萃取得到金属盐，或通过高温

还原回收金属单质。根据美国阿贡国家试验计算软件 Everbatt 的理论计算，火

法每处理 1kg电芯将会产生 3.1kg废弃物，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国内

的回收策略多数采用湿法冶金方法，湿法工艺是把电池破碎，将电池粉体通过酸

浸、萃取分离和纯化等步骤获得电池级原料。尽管湿法工艺流程较长，但材料回

收率和回收经济效率较高，有助于锂电行业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回收再利

用非关键材料能够有效降低回收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虽然各方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废旧电池回收方法，但磷酸铁锂电池湿法回收

的标准领域尚处于空白。美、日、韩等国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标准，则更多是针



对钴酸锂电池和三元电池的回收。国内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利用研究，正在从

研发到产业化的技术转变。湿法回收磷酸铁锂废旧电池的过程缺乏统一的规范和

准则来指导企业和相关机构的操作，这可能增加电池回收过程的不稳定性和不可

靠性，难以确保回收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同时，也可能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的回

收方法和流程存在较大差异，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推动磷酸铁锂废旧电

池回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磷酸铁锂电池湿法回收标准，为

行业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本文件的制定，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回收问题，主要

包括磷酸铁锂废旧电池中电解液在拆解过程中的无害化处理和铜、铝、锂、铁等

有价资源再生利用两个方面。 

二、主要技术指标依据 

（一）总体结构 

《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的编制，在于规范了磷酸铁锂

废旧电池的湿法回收和回收后材料再生利用的技术要求，为磷酸铁锂废旧电池回

收过程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南，涉及湿法回收工艺包括预处理、浸出、沉淀等各

个环节。还对废旧电池再生利用产品要求与处置和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监测的

要求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全文编排如下：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试

剂和仪器设备、湿法回收工艺、回收再生利用产品要求与处置、环境污染和监测。 

（二）部分内容说明 

1.关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范围”是对本文件适用范围的界定，本文件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

回收利用的总体要求、试剂和仪器设备、湿法回收工艺、回收再生利用产品要求

与处置、环境污染和监测等技术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各种类型和用途的磷酸铁锂

废旧电池，不适用于磷酸锰铁锂电池。 

“规范性引用文件”是指本文件规范性引用的标准和文件。 

“术语和定义”是对本文件中出现的专业名词的解释。 

2.总体要求 

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过程中收集、分拣、运输和贮存的一

般要求，以及回收过程对场地、人员、安全保障的要求。 



3.试剂和仪器设备 

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化学试剂和仪

器设备。 

4.湿法回收工艺 

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的工艺原理、工艺流程、主要控制条

件及要求，对主要工序目的及要点作出了详细的描述。 

5.回收再生利用产品要求与处置 

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的再生利用产品回收率计算方法及

纯度要求，对回收过程中副产品的处理方式和产品标识也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6.环境污染和监测 

规定了磷酸铁锂废旧电池湿法回收利用过程中废气污染控制、废水污染控制、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监测及评估制度的要求。 

三、附则 

本标准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位有深圳佳彬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清新

电源研究院、深圳市环境科学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深圳

国际研究生院、深圳市电源技术学会、福建永安市永清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

弗迪电池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

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研究所）、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深圳市

标准技术研究院、安徽兴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